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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申請調閱作業辦法 
111 年 5 月 24 日公告施行 

111 年 11 月 3 日修正公告施行 

113 年 6 月 28 修正公告施行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本會)為辦理民眾申請調閱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作業，

依本會辦理電子保單存證作業規範第九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之申請調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 當事人：係指電子保單之要保人、被保險人。 

二、 利害關係人：指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

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三、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係指保險人依「保險業辦理電子保單簽發及辦理電子化保險

契約條款保單作業自律規範」委託本會保存之「電子保單」及「電子化保險契約

條款保單」。 

四、 電子保單：係指保險業與要保人訂立保險契約，並約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簽發之保

險單或暫保單。 

五、 電子化保險契約條款保單：係指保險業與要保人訂定保險契約，並約定以紙本或

電子文件搭配 QR Code或網址方式，提供保險契約條款簽發之保險單或暫保單。 

六、 電子保單驗證：係指以當事人提供之電子保單資料與保險人存證於本會之電子保

單資料，透過本會系統進行資料比對。 

 

第四條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僅供當事人本人申請調閱，除第二項情形外，本會不受理非當事人或委

託他人提出之查詢申請。 

利害關係人檢具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文件申請調閱，經本會審核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司法、軍法、稅務、監察、審計、檢調、警察及其他依法律規定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有查

詢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之需要者，得依據各該法律規定，正式備文逕洽本會查詢。 

 

第五條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會應決定不受理，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本會應通知申請人於合理期限內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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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之情形者。 

二、 非屬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事件。 

三、 當事人未先透過保險存摺服務進行電子保單驗證者。 

四、 申請人所填寫相關資料，及提出之文件有虛偽不實者。 

五、 第四條第三項所定之機關，未依據各該法律規定，正式備文申請者。 

六、 除前五款所定情形外，申請不合本辦法所定程式者。 

 

第六條 

申請調閱本電子保單存證資料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當事人本人提出申請： 

(一)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申請書（本人申請專用）(附件一)。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 健保卡、護照、駕照、居留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中任一項之正反面影本，

影本提供有困難者，可檢附公證人（含法院公證人及民間公證人）認證之身分證

影本及認證書，供本會查核。 

(四) 電子保單驗證結果文件，包括但不限照片、網頁列印，或其他足資證明申請人已

完成電子保單驗證之文件。 

(五) 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通知書、

司法、軍法、檢調機關通知書、警察機關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通知書，或其他足資證明發生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相關文件。 

二、 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 

(一)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申請書(利害關係人申請專用)(附件二)。 

(二) 當事人身分證明文件；當事人已身故者，並應檢具除戶戶籍謄本正本。 

(三) 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 具備利害關係人資格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當事人之全戶除戶戶籍謄本、戶

政機關之監護登記文件、法院之裁判書，或其他經公證人（含法院公證人及民間

公證人）認證足資證明與當事人關係之文件（視利害關係人之身分種類擇一提出）。 

(五) 利害關係證明文件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

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六) 前款第五目所定之證明文件。 

 

第七條 

申請人應先註冊為本會保險存摺服務之會員，並以註冊時驗證之電子郵件地址作為指定收

件之電子郵件地址。 

申請人以書面向本會聲請調閱電子保單存證資料，經本會審核確認申請人之資格、文件無

誤後，將寄發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至申請人指定收件之電子郵件地址，並通知保險公司寄發開

啟密碼至同一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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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對於調閱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之申請，本會得酌收申請費用。 

 

第九條 

申請人之調閱申請文件保存期限五年。 

 

第十條 

本辦法經秘書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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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申請書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1.姓名：                     2.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3.身分證統一編號：                         

4.是否曾更名：□否  □是（更名前姓名：         ） 

5.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二、申請調閱之電子保單 

保險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單號碼：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姓名：                            

三、申請調閱費用：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新臺幣○○○元，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

並檢附繳費收據(劃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

19744143)。 

四、收件地址：(請擇一勾選) 

   □同身分證影本之戶籍地址 

   □住居地址【請檢具居住地相關證明文件（如申請人最近六個月內之任一帳單）】 

   □工作地址【請併檢具工作單位開立蓋有該單位大小章之在職證明正本】 

   □本人至本會領取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限要保人本人申請調閱，不提供委託代理申請。 
※申請人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經查證如有偽造、變造之嫌，或申請表有偽簽他人姓名或盜蓋他人印文
之嫌者，本會將拒絕提供相關調閱資料，並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電子保單為重要之個人資料，調閱結果非必要請勿提供他人，以保護自身個資安全。 
※本人備妥檢附文件資料及填妥申請書後，請以掛號郵寄至本會，本會將於處理後查復申請人。 
 本會連絡地址、電話及網址： 
  10458臺北市松江路 152號 5樓；（02）2561-2144；http://www.lia-roc.org.tw/。 

 

 

 

 

 

 

                                                                           (續下頁)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若申請人未滿 18 足歲或受監護宣告

者，應由法定代理人以利害關係人申請

專用申請表代理申請人調閱。 

本人 
申請專用 

民國 113年 6月版 

http://www.lia-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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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為本人應附文件如下（如調閱未滿 7 歲之未成年人須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辦理，請以利

害關係人資格申請）： 

(一) 申請人身分證及第二證件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第二證件應為健保卡、駕照、護照（大陸人士得以入出境許可證替代）任一項證明文件

影本。 

      ※外籍人士之身分證明文件得以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影本代替之。 

(二) 繳款收據影本《除符合免收取調閱費用情形外（低收入戶者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每件電

子保單申請調閱費用新臺幣 100元，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劃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三) 電子保單驗證結果文件，包括但不限照片、網頁列印，或其他足資證明申請人已完成電子

保單驗證之文件； 

(四) 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通知書、司法、軍

法、檢調機關通知書、警察機關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通知書，

或其他足資證明發生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相關文件。 

 

本人申請「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之辦理程序及注意事項： 

壹、 本會所提供「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係指保險人依「保險業辦理電子保單簽發及辦理電子

化保險契約條款保單作業自律規範」，委託本會保存之「電子保單」及「電子化保險契約

條款保單」，詳細說明如下： 

一、 電子保單：係指保險業與要保人訂立保險契約，並約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簽發之保險單

或暫保單。 

二、 電子化保險契約條款保單：係指保險業與要保人訂定保險契約，並約定以紙本或電子

文件搭配 QR Code或網址方式，提供保險契約條款簽發之保險單或暫保單。 

貳、 確認申請人資格是否符合：本人（年滿 18歲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參、 調閱結果收件地址： 

除公務單位或其他經法院指定之單位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且基於公益目的或法令規定之

調閱申請件外，為防止他人冒名申請，若相關調閱資料申請至住居地址者，請檢具居住地

相關證明文件（如申請人最近六個月內之電話費、水電帳單…等）。另，必要時本會將進

行查證，拒絕查證或工作、住居地址無法查證屬實確係本人申請者，本會得拒絕核發並退

件至戶籍地址。 

肆、 調閱費用： 

一、 除符合免收調閱費用情形外，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之調閱費用新臺幣 100 元，請

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劃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

19744143)，並將該繳款收據影本裝訂於本申請書後與申請文件一併寄送；未附郵政

劃撥收據影本者，本會將不予受理且申請文件不予退還。如因申請人資格或檢附文

件不符等因素退件者，本會將以掛號郵件退還申請文件及調閱費用（扣除劃撥手續

費、郵寄及轉帳相關費用）至申請人原寄送地址及帳戶。 

二、 下列情形免收取調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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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收入戶： 

請另檢附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立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證明影

本。 

(二) 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且於本會網站最新重要訊息中公告之單一重大事故罹難者

之調閱申請案件： 

除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外，並請檢附被調閱人因該重大災變事故罹難之

相關證明（如：相驗屍體證明書、村里長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三) 公務單位或該單位首長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而基於公益目的或法令規定之調閱

\申請案件。 

 

（下列告知事項內容僅提供申請人閱覽參考）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民國 113年 6月版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

一項（如為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則為第九條第一項） 及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向 台端

告知下列事項，請務必詳閱以下所述事項： 

一、 蒐集之目的： 

(一) 人身保險（001）。 

(二) 爭議事件處理（060）。 

(三) 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061）。 

(四) 履行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3）。 

(五)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69）。 

(六)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090）。 

(七) 消費者保護（091）。 

(八)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 

(九) 資通安全與管理（137）。 

(十) 憑證業務管理（160）。 

(十一) 其他公務機關對目的事業之監督管理（173）。 

(十二)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訂之業務（181）。 

(十三) 其他法令許可之事由或目的。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 識別個人類【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手機門號裝置、聯絡

方式、電子郵件（E-mail）、統一證號、護照號碼、供網路身分認證及申辦查詢服務

之紀錄等】。 

(二) 其他身分證所記載個人資料，如發證日期、配偶、父母姓名、役別、出生地等。 

三、 個人資料來源： 

(五) 本會向  台端直接蒐集。 

(六) 台端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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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會向第三人【如：保險公司、台端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本會合作夥伴(如:電信

公司、設備廠商)…等】蒐集。本會向第三人蒐集資料時，可能將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E-mail)、電話號碼、行動裝置識別碼、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位址、Cookie ID…

等資料提供予第三人，做為資料串接識別之工具。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間或

本會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如未有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者，應至

少保存 5年。 

(二) 對象：本會、本會受託機構及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三)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依法令所為之國際傳輸。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五、 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以書面方式，行使下列權利： 

(一)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會依同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台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 本會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台端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 

(四)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

經  台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

會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會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或經  台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 當事人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  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

必要之審核及處理相關作業，致無法受理  台端前揭權利之行使或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 

七、 申訴管道： 

(一) 聯絡單位：資訊應用組 

(二) 服務電話  ：(02)2561-2144轉 675、693 

(三) 電子信箱  ：lia-epassbook@liaroc.org.tw 

(四)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休息) 09:00~12:00；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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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為二人以上者 

需全體監護人共同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申請書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1.姓名：                                         

   【監護（輔助）人或未滿 18歲子女之親權人為二人以上者需全體監護人或全體法定代

理人共同申請，並指定及註明代表人】 

  2.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二、被調閱人基本資料：      

1.姓名：                     2.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3.是否曾更名：□否  □是（更名前姓名：         ） 

4.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申請調閱之電子保單 

    保險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單號碼：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姓名：                            

四、申請調閱費用：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新臺幣 100 元，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並檢附

繳費收據(劃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五、收件地址（請擇一勾選，如申請人為二人以上者，以代表人指定方式為準）： 

    □同申請人身分證影本之戶籍地址 

    □住居地址【請檢具居住地相關證明文件（如申請人最近六個月內之任一帳  單）】 

    □工作地址【請併檢具工作單位開立蓋有該單位大小章之在職證明正本】 

    □申請人本人至本會領取 

 

 

 

 

 

 

 

 
※申請人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經查證如有偽造、變造之嫌，或申請表有偽簽他人姓名或盜蓋他人印
文之嫌者，本會將拒絕提供相關調閱資料，並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電子保單存證資料為重要之個人資料，本會調閱結果非必要請勿提供他人，以保護自身個資安全。 
※申請人備妥檢附文件資料及填妥申請書後，請以掛號郵寄至本會，本會將於處理後查復申請人。 
 本會連絡地址、電話及網址： 10458 臺北市松江路 152 號 5 樓，（ 02） 2561-2144，
http://www.lia-roc.org.tw/。 

 

 

 

                                                          (續下頁)

利害關係人 
申請專用 

民國 113年 6月版 

※若申請人未滿18足歲或受監護宣告
者，應由法定代理人以利害關係人
申請專用申請表代理申請人調閱；
若申請人 7歲以上未滿 18歲或受輔
助宣告者，除申請人本人應簽名或
蓋章外，亦需由法定代理人（親權
人或監護(輔助)人全體於本表簽名
或蓋章）同意申請人調閱。 

 

 

http://www.lia-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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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為本會內部作業用，請勿填寫 

 月  日    及 月 日通知申請人： 

□ 補申請人身分證/雙證件/第二證影本/利害關係人簽名 

□ 補被調閱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補除戶/戶籍謄本正本/法院裁判書/公證書/其他：           

□ 補繳款收據影本   □ 申請人資格不符 

□ 爭議證明文件     □ 補存摺封面影本 

1.工本費： □有     □無 

2.寄送地： □戶籍地 □居住地   

          □工作地 □親領 

3.退費所需存摺影本：□有   □無 

 

利害關係人申請「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之辦理程序及注意事項： 

壹、 本會所提供「電子保單存證資料」，係指保險人依「保險業辦理電子保單簽發及辦理電子化保險

契約條款保單作業自律規範」，委託本會保存之「電子保單」及「電子化保險契約條款保單」，詳

細說明如下： 

一、 電子保單：係指保險業與要保人訂立保險契約，並約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簽發之保險單或暫保

單。 

二、 電子化保險契約條款保單：係指保險業與要保人訂定保險契約，並約定以紙本或電子文件搭

配 QR Code或網址方式，提供保險契約條款簽發之保險單或暫保單。 

壹、 確認申請人資格是否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限被調閱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

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親權人(即法定代理人)申請未成年子女（未滿 18 歲）之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者，除戶籍謄本記

載有約定或經法院裁判由一人行使者外，應由親權人(法定代理人)全體提出申請，並應同時簽

名或蓋章。 

  ※監護（輔助）人申請受監護（輔助）人之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者，除經法院裁判由一人行使或就

執行監護（輔助）職務範圍已為指定者外，應由監護（輔助）人全體提出申請，並應同時簽名

或蓋章。 

    ※民法第 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

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貳、 應檢附文件如下（具效力期限者，均應在有效期限內）： 

    一、申請人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應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外籍人士之身分證明文件得以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影本代替之。 

      ※申請人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無身分證者，得以健保卡代替之。 

      ※申請人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者，並應檢具未成年人最近 30日內載有詳細記事之

戶籍謄本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親權人或監護人全體)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被調閱人個人之除戶戶籍謄本正本（須載有死亡記事及其他基本資料）； 

    (三) 如申請人非被調閱人之子女者，另須檢附全體前順位法定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正

本（須載有死亡記事及其他基本資料）或拋棄繼承相關文書影本； 

       （四）繳款收據影本《除符合免收取調閱費用情形外（低收入戶者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申請人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工本費用新臺幣 100元，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劃

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五) 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通知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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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法、檢調機關通知書、警察機關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通知書，或其他足資證明發生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相關文件。 

二、申請人為親權人(法定代理人)應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外籍人士之身分證明文件得以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影本代替之。 

       （二）被調閱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無身分證者，得以健保卡代替之。 

       （三）被調閱人最近 30日內載有詳細記事之戶籍謄本正本；  

       （四）繳款收據影本《除符合免收取調閱費用情形外（低收入戶者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申請人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工本費用新臺幣 100元，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劃

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五) 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通知書、司

法、軍法、檢調機關通知書、警察機關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通知書，或其他足資證明發生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相關文件。 

三、申請人為監護(輔助)人應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外籍人士之身分證明文件得以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影本代替之。 

       （二）被調閱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為未滿 18歲之未成年人，無身分證者，得以健保卡代替之。 

       （三）被調閱人最近 30日內載有受監護（輔助）登記之戶籍謄本正本或法院裁判書影本； 

       （四）繳款收據影本《除符合免收取調閱費用情形外（低收入戶者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申請人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工本費用新臺幣 100元，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劃

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五) 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通知書、司

法、軍法、檢調機關通知書、警察機關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通知書，或其他足資證明發生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相關文件。 

四、申請人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應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外籍人士之身分證明文件得以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影本代替之。 

       （二）法院裁判書或公證書影本； 

       （三）被調閱人個人之除戶戶籍謄本正本（須載有死亡記事及其他基本資料；如申請人為

遺產管理人者，免附此項文件）; 

       （四）繳款收據影本《除符合免收取調閱費用情形外（低收入戶者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申請人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工本費用新臺幣 100 元，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

(劃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五) 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通知書、

司法、軍法、檢調機關通知書、警察機關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財團法人金融消費

評議中心通知書，或其他足資證明發生電子保單內容爭議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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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證明文件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其在大陸地區或香
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參、 調閱結果收件地址： 

除公務單位或其他經法院指定之單位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且基於公益目的或法令規定之調閱申

請件外，為防止他人冒名申請，若相關調閱資料申請至住居地址者，請檢具居住地相關證明文件

（如申請人最近六個月內之電話費、水電帳單…等）。另，必要時本會將進行查證，拒絕查證或

工作、住居地址無法查證屬實確係本人申請者，本會得拒絕核發並退件至戶籍地址。 

肆、 調閱費用： 

一、 除符合免收調閱費用情形外，申請人每件電子保單存證資料調閱工本費用新臺幣 100元，請

以郵政劃撥方式繳款(劃撥戶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劃撥帳號：19744143)，

並將該繳款收據影本裝訂於本申請書後與申請文件一併寄送（建議以掛號寄送較不易遺

失）；未附郵政劃撥收據影本者，本會將不予受理且申請文件不予退還。如因申請人資格或

檢附文件不符等因素退件者，本會將以掛號郵件退還申請文件及調閱費用（扣除劃撥手續

費、郵寄及轉帳相關費用）至申請人原寄送地址及帳戶。 

二、 下列情形免收取調閱費用： 

(一) 低收入戶： 

請檢附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立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二) 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且於本會網站最新重要訊息中公告之單一重大事故罹難者之調閱

申請件： 

除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外，並請檢附被調閱人因該重大災變事故罹難之相關證

明（如：相驗屍體證明書、村里長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三) 公務單位或該單位首長符合利害關係人資格而基於公益目的或法令規定之調閱申請

件。 

                                                  

（下列告知事項內容僅提供申請人閱覽參考）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民國 113年 6月版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如

為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則為第九條第一項） 及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

請務必詳閱以下所述事項： 

一、 蒐集之目的： 

(一) 人身保險（001）。 

(二) 爭議事件處理（060）。 

(三) 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061）。 

(四) 履行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3）。 

(五)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69）。 

(六)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090）。 

(七) 消費者保護（091）。 

(八)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 

(九) 資通安全與管理（137）。 

(十) 憑證業務管理（160）。 

(十一) 其他公務機關對目的事業之監督管理（173）。 

(十二)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訂之業務（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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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法令許可之事由或目的。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 識別個人類【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手機門號裝置、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E-mail）、統一證號、護照號碼、供網路身分認證及申辦查詢服務之紀錄等】。 

(二) 其他身分證所記載個人資料，如發證日期、配偶、父母姓名、役別、出生地等。 

三、 個人資料來源： 

(一) 本會向  台端直接蒐集。 

(二) 台端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 

(三) 本會向第三人【如：保險公司、台端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本會合作夥伴(如:電信公司、

設備廠商)…等】蒐集。本會向第三人蒐集資料時，可能將您的電子郵件地址(E-mail)、電

話號碼、行動裝置識別碼、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位址、Cookie ID…等資料提供予第三人，

做為資料串接識別之工具。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間或本會因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如未有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者，應至少保存 5 年。 

(二) 對象：本會、本會受託機構及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三)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依法令所為之國際傳輸。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五、 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以書面方式，行使下列權利： 

(五)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

本會依同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六) 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台端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

實。 

(七) 本會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台端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 

(八)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  台端書面

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會請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  

台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 當事人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  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

審核及處理相關作業，致無法受理  台端前揭權利之行使或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 

七、 申訴管道： 

(一) 聯絡單位：資訊應用組 

(二) 服務電話  ：(02)2561-2144轉 675、693 

(三) 電子信箱  ：lia-epassbook@liaroc.org.tw 

(四)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休息) 09:00~12:00；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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